江苏省危险化学品企业双重预防机制

数字化建设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落实大型油气储存基地安全风险管控措施工作方案等6个工作方案的通知》（安委办〔2022〕3号）《江苏省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集中治理方案》（苏安〔2022〕1号），推进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示范引领、分批推进、质效优先、全面覆盖的原则，以实现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数字化为核心，构建有科学完善的工作推进机制、有全面覆盖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措施、有责任明确的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有线上线下融合的信息化系统、有奖惩分明的激励约束机制的“五有”常态化运行机制，实现企业与政府系统数据互联互通，推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效落实。2022年底前，基本实现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全覆盖。

二、建设范围

所有接入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的重大危险源企业。

三、工作任务

（一）推广试点经验做法。

1.召开现场推进会。组织召开全省危险化学品企业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现场推进会，推广试点工作经验。

2.统一数据规范。按照应急管理部《危险化学品企业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工作指南（试行）》《危险化学品企业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运行成效评估标准（试行）》，制定《江苏省危险化学品企业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数据标准规范》，指导企业开展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工作。

（二）强化工作统筹。

1.编制实施计划。省应急管理厅按照企业主体、整市推进的方式，制定实施计划，明确工作目标、重点任务、时间节点。市级应急管理部门按照省级实施计划组织辖区内企业具体实施。

2.开展专项培训。省应急管理厅负责对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人员和一、二级重大危险源企业相关人员培训，设区市应急管理局负责对三、四级重大危险源企业相关人员培训。

3.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制定全省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分批次推进计划，泰州市建成不少于20家建设规范、运行效果好的企业作为典型；其他设区市选取不少于10家安全管理基础好、信息化水平高的企业，优先建设，重点突破，形成示范。组织开展学习观摩和对口交流，发挥典型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提高建设效率和质量。

4.加强工作督促指导。省应急管理厅组织专家和服务机构，组成工作指导组，对设区市重大危险源企业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情况进行指导服务，按照企业运行成效评估标准，对企业运行质效进行评估分级，总结先进经验，研究解决问题，及时纠偏。

（三）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1.建立推进机制。建立主要负责人亲自抓、职工全员参与的工作推进机制，组建工作专班，明确目标，落实责任，保障人员资金到位，确保按期完成建设任务。

2.制定实施方案。对照《危险化学品企业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工作指南（试行）》要求，结合企业现行管理体系，制定工作实施方案，实现企业双重预防机制与管理体系深度融合。

3.组织全员实施。按照工作实施方案，组织专题培训，完善管理制度，全员全过程开展风险辨识，制定分级管控措施，明确隐患排查治理任务，完善“五位一体”信息化系统。

4.建立奖惩制度。建立完善双重预防机制建设考核机制，与员工安全绩效和工资薪酬挂钩，严格考核兑现，调动全员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完善信息化系统。

1.完善企业端。企业要按照数据交换规范要求，在“五位一体”信息化平台上升级改造双重预防机制信息化系统模块，实现排查任务精准推送、隐患数据实时上传、异常情况及时预警等基本功能。拓展融合人员定位、视频智能监控、电子作业票等场景功能，提高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运行效果。

2.部署政府端。省应急管理厅在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二期）中开发双重预防机制模块（政府端），各设区市、化工园（集中）区同步开发双重预防机制模块，及时掌握企业双重预防机制运行效果和异常预警信息。

3.实现互联互通。各地要按照数据交换规范，统筹对接企业端和政府端数据，将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五位一体”信息化系统数据接入省应急管理厅，保障数据顺利接入并良好运行。

（五）构建长效运行机制。

1.评估复核运行成效。企业要按照有关标准对建设运行效果进行评估，确定质效水平等级，持续完善改进。各设区市应急管理局要组织专家复核企业评估结果，提出持续提升建议，提高建设运行质量。

2.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各地要把双重预防机制建设运行情况与安全生产许可证换证、新建项目审查、日常行政执法、评先评优考核相结合，推动企业双重预防机制有效运行。

3.实施精准分级监管。各地要将企业风险分析完成率、排查任务完成率、隐患整改率等双重预防机制运行效果指标纳入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预警模型，为分类分级精准监管提供支撑，提高监管效能。

四、保障措施
（一）切实提高认识。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和企业要充分认识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的重要性，坚持目标导向和效果导向，将其作为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的重要举措，科学部署，压实责任，确保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并有效运行。

（二）分批稳步推进。按照先易后难、示范带动、批次推进的原则，以设区市为推进单元，整体推进建设。试点市要重点推动已建成运行企业由“有”向“优”转变，2022年上半年完成试点工作，总结试点做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其他设区市要加强整体谋划，采取试点建设与整体推进相结合的方式，把握建设节奏，年底前全面完成建设任务。

（三）强化调度通报。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建立定期调度工作机制，每月25日前上报工作推进情况。省应急管理厅定期会商，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确保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工作取得实效，对进展缓慢、工作推动不力的地区，将开展督导检查，并进行约谈通报。



